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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评价机构资质条件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评价机构的资质管理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资质条件。

第二条 本资质条件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

从事法定安全评价事项的安全评价机构的资质认可和保持。

从事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的安全评价机构的资质条件，

另行制定。

第三条 申请安全评价机构资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独立法人资格，固定资产不少于八百万元；

（二）工作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一千平方米，其中档案

室不少于一百平方米；具有与安全评价业务相适应的设施、

设备、软件等技术支撑条件；

（三）安全评价机构应当具有与其从事安全评价活动相

适应的专职技术人员，其专业能力要求不低于有关配备标准

（见附件）；

（四）承担单一业务范围的安全评价机构，其专职技术

人员不少于二十五人；每增加一个业务范围，按照专业能力

配备标准至少增加五名专职技术人员；专职技术人员中，相

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、相关专业高级职称人员

的比例分别不低于百分之三十（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注册安

全工程师、相关专业高级职称人员之和的比例不低于百分之

六十）；

（五）配备专职技术负责人和过程控制负责人，且为本

单位专职技术人员。每个业务范围均应配备专职技术负责人，



2

专职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

程师职业资格，并具有与所开展业务相匹配的高级职称或者

一级安全评价师职业资格，在本行业领域工作八年以上；专

职过程控制负责人应当在本行业领域工作四年以上；

（六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安全评价过程控制体系；

（七）法定代表人出具知悉并承担安全评价的法律责任、

义务、权利和风险的承诺书；

（八）正常运行并可以供公众查询机构信息和报告的网

站；

（九）截至申请之日三年内无重大违法失信记录；

（十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安全评价机构应当在注册地所在的直辖市、设区的市级

行政区域范围内满足本文件规定的资质条件。

第四条 支撑本资质条件的专职技术人员应当具有相

关专业技能，并与安全评价机构订立劳动合同，由该机构缴

纳社会保险，在本行业领域工作二年以上，并取得中级及以

上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或者安全评价师职业资格。

安全评价师职业资格是指安全评价师退出国家职业资

格目录前取得的职业资格，以及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办公厅关于做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0〕80 号）要求取得的职业

资格。

第五条 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认可机关在开展安全评价

机构资质认可时，对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，应当书面征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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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有关部门意见,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回复。有关部门应当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法律法规加强监管，发

现安全评价机构在从事本行业领域安全评价活动中有违法

违规行为的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；涉及作出吊销资质证书等

行政处罚时，及时移送资质认可机关。

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、公安部门、

交通运输部门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可根据各自主管行业

领域安全评价工作需要，明确具体要求。

第六条 本资质条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安全评价机构业务范围与专业能力配备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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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安全评价机构业务范围与专业能力配备标准
业务范围 专业能力配备标准

煤炭开采业 安全、机械、电气、采矿、通风、地质、矿建各 1名及以上。

金属、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安全、机械、电气、采矿、通风、地质、水工结构各 1名及以上。

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安全、机械、电气、采油、储运各 1名及以上。

陆上油气管道运输业 油气储运 2 名及以上，设备、仪表、电气、防腐、安全各 1 名及以上。

石油加工业，化学原料、化学品及医药制

造业
化工工艺、化工机械、仪表自动化、电气、安全各 2 名及以上。

烟花爆竹制造业和仓储业 火炸药（爆炸技术）、机械、电气、安全各 1名及以上。

金属冶炼 安全、机械、电气、冶金、有色金属各 1名及以上。

民用爆炸物品行业 火炸药（爆炸技术）10名，机械、电气、安全各 2名及以上。

备注：1.从事危险物品港口储存、装卸安全评价的机构业务范围与专业能力配备标准适用“陆上油气管道运输业”、

“石油加工业，化学原料、化学品及医药制造业”或“烟花爆竹制造业和仓储业”。

2.安全评价专业能力配备标准与学科基础专业对照表另行制定。


